
附件二 

孕婦、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標誌設置圖例，其圖案為藍底白色

圖案，其中孕婦圖案為粉紅色加上白色心型。另本標誌應於圖案下方或

右方標註本停車位名稱以及違規使用之罰鍰金額。圖例所標示尺寸為最

小尺寸，可依實際設置需要等比例放大。 

懸掛式及豎立式之標誌，建議參照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停

車位引導標誌設置規定，其標誌下缘距地板面高度不得小於一百九十公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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